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蔣宜卿教授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數位學習課程認證
申請須知與指標評定規準說明



112-1數位學習
課程認證申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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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辦理數位學習課程認證
申請須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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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一、目的

➢ 二、申請資格

➢ 三、申請方式

➢ 四、審查方式

➢ 五、相關規定

課程認證申請須知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https://ace2021.moe.edu.tw/cert_cour/instructions


➢ 申請認證課程基本要件：

✓ 課程時數1/2以上以遠距學習方式進行

✓ 必須完成授課科目所有教學活動內容，包含任課教師實際

上課、考核、與學生互動之資料

✓ 主要認證教師數位教學，任課科目教師最多認證4位，且須

實際擔任教學者

✓ 申請教師須簽署有關著作權負責之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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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資格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➢ 收件日期：112年2月1日-3月1日

➢ 各校由統一窗口負責各系所之申請彙整事宜、相關作業之聯繫

➢ 申請截止日前至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完成線上申請程
序，並備妥申請資料

(1)電子公文 (受文者：國立空中大學數位學習認證專案辦公室)

(2)申請文件上傳認證網(PDF檔)

➢ 未完成線上申請作業或逾期者，不予受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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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方式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https://ace2021.moe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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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資格審查(111-2修正重點)

➢ 送審文件資格審查規定：

✓ 凡有下列情形者，逕予退件。

(1) 未符合本須知第二款申請資格。

(2) 自評資料、自評結果未達認證通過標準。

✓ 凡有下列情形者，經通知補件未能如期補齊者，逕予退件。(1)

送件公文內未填具送審案件名稱或送審資料之申請案件名稱未

統一者、(2)申請文件必備資料缺漏或錯誤等6項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審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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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審查小組初審

✓ 初審小組成員：二位領域專家及二位數位學習專家

✓ 接受邀請之學者專家皆遵循利益迴避、學術倫理等原則

✓ 個別審查→審查小組初審會議

(三)審查委員會複審

✓ 對審查小組初審結果進行討論，確認審查結果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審查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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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週(含補件)

6月上旬

4~5月

6月下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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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02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
指標評定規準說明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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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規範1：課程說明（3必）

• 規範2：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（5必）

• 規範3：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（2必1選）

• 規範4：師生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（3必1選）

• 規範5：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（3必2選）

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規準
(110-1起適用)

共20項指標(16必4選)，評等分為A+、A 及 B 三個等級。

數位學習課程認證
指標及評定規準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https://ace2021.moe.edu.tw/cert_cour/regulations
https://ace2021.moe.edu.tw/cert_cour/regulat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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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認證審查標準

一個「A+」等級與一個「B」
等級，得相抵成為「A」等級。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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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、指標與規準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規準

定義或說明
視同指標內容

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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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 1 課程說明

規範 1 之所有指標，必須呈現於學習平
臺的課程網頁上，以供審查。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1-1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。

A+：課程網頁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，
且說明適當。

A ：課程網頁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
中的二項，且說明適當。

B ：課程網頁僅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
者中的一項，或說明不適當。

1-1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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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提醒：課程總學習目標、各單元學習目標的撰寫體例宜能參
考專業格式。



1-2 課程網頁說明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。

A+：課程網頁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且說明適
當。

A ：課程網頁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且說明尚
適當。

B ：課程網頁未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或說明
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須以週次呈現。

1-2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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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2 課程網頁說明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。

1-2(必)審查案例

16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案例：平臺內容以單元或教學活動類別呈現，而非以週次
呈現，故平臺上沒有各週“個別”的教學目標或教學指引
的相關敍述，與指標定義不符。

建議：
1. 指標1-2所寫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，須

以週次呈現。
2. 學習平臺如非以週次呈現者，請加註週次對應。



1-3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成績的評量標準。

A+：課程網頁說明各種考試、作業、學習歷程紀錄等成績評量的比
率及標準，且說明適當。

A ：課程網頁說明各種考試、作業、學習歷程紀錄等成績評量的比
率及標準，且說明尚適當。

B ：課程網頁未說明成績評量的比率及標準，或評量比率、標準不
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學習歷程紀錄，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各項學習活
動所累積的資料，如教材瀏覽時間、瀏覽次數、參與上課紀錄、議
題討論發言、作業繳交、測驗成績等，申請者須提供相關之佐證資
料，以利審查。

1-3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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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提醒：學習歷程成績評量的比率與標準應對應指標5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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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2 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

1. 規範 2 所指之課程內容包括數位教材、測驗、
作業，及同步、非同步、實體面授等教學活
動之內容。課程內容須呈現於學習平臺的課
程網頁，以供審查。

2. 課程內容的正確性由申請者切結負責；課程
內容之智慧財產權的取得等事宜，由申請學
校切結負責。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2-1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及單元學習目標。

A+：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，並完全涵括單元學習目標。
A ：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，並大致涵括單元學習目標。
B ：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未符合課程名稱，或未涵括單元學習目標。

申請者須檢附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對應單元學習目標之檢核清單。

2-1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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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1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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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2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，選用多種適當的教學活動。

A+：教師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五種以上的教學活動，且教學活動適當。
A ：教師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三種以上的教學活動，且教學活動適當。
B ：教師未提供或僅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一或二種教學活動，或教學

活動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之教學活動，指教師為達成學習目標，運用非同步或同
步方式帶領學生所從事的活動，如講述、演示、指定作業分組報告、
同儕互評、議題討論、示範操作等。教學活動須包含一種以上的合
作學習策略。申請者應提供教學活動與合作學習策略之佐證資料，
以利審查。

2-2(必)指標內容

21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2-2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，選用多種適當的教學活動。

2-2(必)審查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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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教學活動未包含合作學習策略。

建議：依據指標2-2「本規定所寫之教學活動，指教師為
達成學習目標，運用非同步或同步方式帶領學生所從事的
活動，如講述、演示、指定作業分組報告、同儕互評、議
題討論、示範操作等。教學活動須包含一種以上的合作學
習策略。」過往合作學習策略是同步與非同步互動的必備
指標，因此在新指標整併後，將合作學習策略列為必要教
學活動的運用策略之一，鼓勵同儕之間的合作學習，以加
強學習成效。



2-3 課程內容提供實例，協助學生理解。
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，或實例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實例，指生活實例、個案、或練習範例。申請者應提供
實例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2-3(必)指標內容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2-3 課程內容提供實例，協助學生理解。

2-3(必)審查案例

案例：教師以學生的創作作品做為案例進行實例討論，或
做為教材內容。

建議：取得學生授權證明後，再行使用較為合適。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2-4 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。
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，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
成效。。
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，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
成效。
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，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
成效。

本規定所寫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，包括作業、線上測驗、案例
研討、角色扮演、線上討論、練習等。申請者應提供檢核學習成效
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2-4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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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5 課程提供學習指引，適合自學。

A+：課程各單元皆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。
A ：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。
B ：課程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。

本規定所寫自學，指由學習者擔負學習責任的主動學習方式。例如，
學習者能在沒有或少量的教師引導下，藉由課程內容提供之訊息與
學習指引，循序漸進達成學習目標並完成學習任務。所指學習指引，
指在「課程內容」中提供的導引功能，期能幫助學習者有效進行學
習。導引功能包括如何閱讀，如何完成作業、測驗、練習，如何參
與討論等導引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的方式。

2-5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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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5 課程提供學習指引，適合自學。

2-5(必)審查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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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學習指引僅提供平臺功能操作使用說明，或僅於課
程介紹提供一份總學習指引。

建議：

1. 依據指標2-5學習指引，指在「課程內容」中提供
的導引功能，期能幫助學習者有效進行學習。導引
功能包括如何閱讀，如何完成作業、測驗、練習，
如何參與討論等導引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的方式。

2. 建議可以文字、影音等多元方式提供學習指引。
3. 每單元(週)皆提供符合該單元(週)之學習指引，係

能引導學生自主學習，而非制式之操作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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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3 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

規範 3 所指之課程內容，包括數位教材、
測驗、作業，及同步、非同步、實體面授等
教學活動之內容。課程內容於學習平臺上呈
現時，應能充分支援學習者的學習活動。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3-1(必)指標內容

3-1 課程內容有重點提示。
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三種以上適當的重點提示方式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兩種且適當的重點提示方式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提供重點提示，或重點提示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的重點提示，指利用各種媒體特性或運用各種方式標示
課程內容的重點，以幫助學習。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➢提醒：教材應能符合自學精神，呈現單元內容的重點，切忌
使用全文字，教材內容的消化與整理是重點。



3-2 課程內容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。
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。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尚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。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，或練習、課後反思

活動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，指課程內容中的作業題、自我評
量題、練習題等。

3-2(必)指標內容

教育部112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指標及經驗分享說明會



3-3 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，符合學分數要求。

A+：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，且達學分數要求。
A ：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尚適當，能大致達學分數要求。
B ：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不適當，未達學分數要求。

申請者須檢附課程內容學習份量（如時間）之檢核清單，並以單元
架構形式呈現。

3-3(選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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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3(選)指標內容
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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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課程內容包括
數位教材、測驗、
作業，及同步、
非同步、實體面
授等教學活動之
內容。
2.教材內容份量
建議能達學分數
二分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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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4 師生互動與學習者間之互動

規範 4 所指之師生與學習者間之互動情
形，需提供學習平臺完整之佐證與統計
資料以供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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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 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。
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師生間
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師生間
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或師生間
交互討論的質與量不佳。

本規定所寫師生間討論的質與量，可依學習者及教師的發言數、發
言內容、交互討論程度來衡量；授課教師應針對議題有適度的引導
或回應。

4-1(必)指標內容

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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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1 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。

4-1(必)審查案例

35

案例：某課程為18週計有3大單元，共設計5個議題，議題
數量是否符合指標要求委員有較多討論。

建議：為能完整涵蓋課程內容，建議能再設計子議題，議
題的存活度才足以延續，因此建議以週次規劃議題，符合
單元主題與學習目標，更有利於滿足指標質與量的規準要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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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 學習者間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。

A+：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學習者
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
A ：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且學習者
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。

B ：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，或學習者
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不佳。

本規定所寫學習者間討論的質與量，可依學習者間的發言數、發言
內容、交互討論程度來衡量。

4-2(必)指標內容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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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2 學習者間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。

4-2(必)審查案例

37

案例：議題由學生自己提出，老師皆未參與其中亦未有任
何回應，且同學提出的議題與當週課程也無關聯，同學亦
僅各自表述，看不出有互動。

建議：
若學生自行提出議題或無明顯互動，請教師或助教能適當
引導與當週課程議題有所連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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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3 同步教學中，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見發表與交流。

A+：有六分之一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，教師運用線上帶領
技巧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討論，討論適當且熱絡。

A ：有九分之一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，教師運用線上帶領
技巧，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討論，討論尚適當和熱絡。

B ：未有同步教學，或在同步教學中，教師未運用線上帶領技巧，
或討論未能切題，或討論不熱絡。

本規定所寫同步教學，授課方式多元，例如教師授課、教師翻轉教
學、學生分組報告、專題成果發表等。

4-3(必)指標內容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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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3 同步教學中，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見發表與交流。

4-3(必)審查案例

39

案例：誤解同步教學的定義，將實體授課均視為同步教學。

建議：同步教學的定義：同一個時間、不同的地點，師與
生透過視訊軟體所進行的學習形式。實體授課不屬於本指
標所指之同步教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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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 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、助教、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
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
A+：提供詳細的授課教師、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課業
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
A ：僅提供簡短的授課教師、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課
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
B ：未提供授課教師、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、課業輔導
之數位連絡方式與線上辦公室時間。

本規定所寫課業輔導數位連絡方式，泛指各種適當的數位連絡工具，
如線上社群軟體、電子信箱、線上辦公室時間等，並有佐證資訊。
線上辦公室時間指教師公告時間，學習者可以在此約定時間上網與
教師或助教作即時互動；申請者須提供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，以利
審查。

4-4(選)指標內容

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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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-4 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、助教、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，
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。

4-4(選)審查案例

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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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：「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、助教、線上輔導人員的介
紹資訊，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
間」，未提供線上辦公室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。

建議：
指標4-4說明「線上辦公室時間，指教師公告時間，學習
者可在此約定時間上網與教師或助教作即時互動，提問問
題；申請者須提供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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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5 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

規範 5 所指之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，需
提供學習平臺完整之佐證與統計資料，
以利審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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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1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。

A+：課程全部單元均有提供適當的線上評量活動，評量內容符合單
元教學目標。

A ：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線上評量活動，評量內容
符合單元教學目標。

B ：未達二分之一之單元有提供線上評量活動，評量方式不適當，
或未能符合單元教學目標。

本規定所寫之「單元」，以一般教科書的「章」或課程的「週」為
依準。「線上評量」指學習者可以直接在線上作答，並能在作答完
畢獲得回饋。例如線上評量、單元測驗、牛刀小試、小試身手等。

5-1(必)指標內容

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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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提醒：評量活動應能涵蓋該單元的教學目標，數量適當。



5-1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。

5-1(必)審查案例

44

案例：教師因課程特性，未規劃線上測驗之評量活動，而
是以作業作為佐證。

建議：線上評量活動可以由廣義認定，不限制於「可以直
接在線上作答，並能在作答完畢獲得回饋」之形式，可以
作業、評量、測驗、報告等佐證，且需有回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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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2 課程的線上評量活動提供評閱結果與回饋。

A+：線上評量能提供適當且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說回饋等評閱結果。
A ：線上評量能提供尚適當且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說回饋等評閱結

果。
B ：線上評量僅提供對錯及正確答案，並無解說回饋；或評閱結果、

解說回饋不適當。

5-2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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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3 教師應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。

A+：教師應用五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，且應用適當。
A ：教師應用三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，且應用尚屬適

當。
B ：教師未提供或僅應用一或二種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

依據，或應用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學習歷程，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各項學習活動所
累積的成果，如對教材瀏覽的時間次數、參與上課紀錄、討論的發
言、繳交的作業、及測驗成績等，申請者須提供相關之佐證資料，
以利審查。

5-3(選)指標內容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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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提醒：成績評量應依據指標1-3之標準實施。



5-4 課程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
服務的評鑑。

A+：課程於期中及期末時，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
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，且評鑑題目適當。

A ：課程於期中或期末時，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
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，且評鑑題目適當。

B ：課程於期中、期末時，均未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
學活動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，或評鑑題目不適當。

本規定所寫之學習管理系統服務功能，應具備教學實施、記錄學生
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(又稱學習平臺)。申請者須提供線上
評鑑問卷內容(含課程滿意度)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5-4(必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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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提醒：評鑑問卷宜能符合問卷編制的原則：題幹清晰、選
項清楚，題目數量適當。



5-4 課程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、教學活動、及學習管理系統
服務的評鑑。

5-4(必)審查案例

48

案例：配合學校教務系統實施之問卷，常見無法完全符合
指標要求之情形(如：缺少管理系統相關的問項)，或單獨
將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建置為一份問卷。

建議：建議老師自行設計問卷，並善用學習平臺功能進行
施測與統計，除了利於資料保存，也較方便檢視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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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5 課程評鑑結果，顯示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。

A+：課程評鑑結果顯示，三分之二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
課程教學。

A ：課程評鑑結果顯示，二分之一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
課程教學。

B ：未實施課程評鑑，或課程評鑑結果，未達二分之一修畢本課
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。

本規定所寫之課程評鑑結果，申請者須提供評鑑問卷統計結果
之佐證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5-5(選)指標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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